附件2：
响应文件要求

1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2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企业基础信息查询结果截图；
3.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，如有委托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；
4.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5.本项目团队人员清单，注册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资格证复印件；
6.服务业绩清单及合同复印件，合同保密部分可不复印，但必须涵盖服务对象、合同金额、项目工作内容、双方签字盖章的内容；
7.承诺函，格式后附（附件3）；
    8.报价单（附件4）
9.本项目服务方案；
10.投标单位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资料（如有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11.投标资料一正一副两本。
[bookmark: _e2d4ce7d_2ea9_4280_8861_c5f2ddd22170]
备注：以上提供资料均须加盖公章，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的视为无效资料。


